西北政法大学
2026年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协议书

甲方（培养单位）：西北政法大学
乙方（定向就业单位）： 

丙方（博士研究生本人）：

   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，就丙方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事宜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同意为乙方拟招收丙方为2026级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。乙方保证在丙方从甲方毕业后接收其工作。

二、定向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费用为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10000元/年，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80000元/年(不含住宿费)。

三、丙方应在每学年开学时向甲方支付学费。不能按时交清培养费者，甲方将不予办理入学、注册、培养、答辩、毕业、申请学位等事宜。

四、博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4年，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 6 年（含休学）。丙方在甲方学习期间，无需将户口、工资关系、人事档案从乙方转到甲方。

五、丙方在校期间欲变动学籍（休学、延期毕业等），应与甲乙双方协商，由甲方依据有关规定处理。

六、甲方负责对丙方进行培养和管理。丙方应保证在校期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，并严格遵守学籍管理规定等各项规章制度。刻苦攻读，按时完成学业，保证毕业后直接回乙方工作。

七、丙方如因违法违纪或学习成绩不合格而中断学业，本合同自动解除。

八、本协议书一式三份，经三方签章后生效，博士研究生具体学制年限即为本协议书有效期限。

甲方: 西北政法大学          乙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丙方

代表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代表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定向博士生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